國民黨團之「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以及第三十條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產業環保法規溝通平台-草案意見提案單
	案由
	由羅廷瑋等多位立委提出之「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以及第三十條修正草案。

	案件
說明
	本次「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7條、第28條、第30條」修正草案，整體修法方向聚焦於強化地方權限與嚴管高污染燃料。草案賦予地方政府主動要求污染源改善排放的權力，授權地方得依自治條例制定更嚴格的規範，並得於審核時視當地環境需求，直接加嚴操作條件或核減排放總量。
修法重點摘要：
1、 針對第27條修正草案，重點在於強化地方主管機關對污染改善之主導權。由現行企業「得自行申請」改善排放，調整為地方政府得主動要求公私場所辦理改善，且企業須配合申請與執行。對產業而言，未來污染改善將由被動轉為可能被要求辦理，企業需提前檢視排放狀況與防制措施，以因應地方政府依所提出之改善要求，亦須同步提升環境管理能力，以降低對營運之影響。
2、 依第28條修正草案規定，本次調整重點在於強化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對高污染物質之管制權限。修法後明確授權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管制生煤等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並得訂定相關許可規範。此外，草案亦賦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區域環境需求透過自治條例訂定較嚴格之管理措施，並採報中央備查機制推動執行。
3、 有關第30條修正草案之修法核心為強化許可證展延機制與地方審核權限。為督促污染源加速減量，草案將許可證展延期下限縮短為二年；若位於「三級防制區」更可未滿二年。其次，為防範行政遲延而損及公權力與公信力，明定主管機關最遲須於許可證屆滿一個月內完成准駁，逾期應負行政責任。最後，將許可證變更改為正面表列，賦予地方政府調整彈性，審核時得視當地環境需求，直接要求更嚴格之操作條件、排放標準或核減排放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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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該法案將於4月29日排定衛環委員會討論，考量該修訂草案若通過，對各產業之影響甚大，敬請貴單位填寫表單後盡速(最遲請於4月30日前)回傳至工總邱啟倫Email：clchiu@cnfi.org.tw、江昀融Email：yjchiang@cnfi.org.tw。亦可直接填寫線上意見提案單：https://forms.gle/YRFVfbQ8KchNsDYE7。
※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全國工業總會邱啟倫、江昀融，電話：02-27033500#17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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